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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公管规〔2026〕1号


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
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缴存人：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要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降成本、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作用，加大对缴存人住房消费的支持力度，减轻缴存人购房、租房等资金压力，充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促进我市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现就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取业务
（一）支持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
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本人及配偶不存在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自政策执行之日起因购买本地新建商品住房、本地再交易住房缴纳契税的，自签订网签备案合同之日起2年内允许申请提取1次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
所需资料：1．提取人身份证明材料；2．婚姻关系证明；3．契税完税证明及电子税务局APP上的税收完税证明截图；4．网签购房合同或网签购房合同截图；5．提取人I类银行卡。
（二）放宽租房提取政策
1．提高租房提取上限：符合租房提取条件的缴存职工，每月提取额度上限由2000元提高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住房租赁网签备案合同中实际房租金额提取，每月不超过5000元。
所需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2．扩大租房提取范围：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本人及配偶不存在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陪同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校就学时，家庭地址与就读学校交通距离超3公里且租房地址距学校3公里内的，可申请租房提取，提取人及其配偶仅限租住1套住房。
所需资料：（1）提取人身份证明材料；（2）婚姻关系证明；（3）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4）入学证明、入学通知书或学生证等学籍证明材料；（5）提取人I类银行卡。
（三）支持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互用
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本人及配偶不存在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购买疆内新建商品房、再交易住房可按产权比例全额提取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支付房款。购买疆内新建商品房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确定其父母、子女互提范围；购买疆内再交易住房按照交易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上的权利人确定其父母、子女互提范围。
所需资料：1．提取购房人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时需提供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四）丰富偿还贷款提取方式
1．偿还疆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可全额提取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本息。
所需资料：（1）提取借款人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时需提供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2．办理本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按月对冲”的缴存职工，可全额签约提取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本息。
所需资料：（1）提取借款人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时需提供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3．提高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频次，两次提取申请间隔时间为6个月（约定提取方式除外），且须将前次提取住房公积金全额归还至该笔贷款后方可再次办理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大于贷款本息总额。
所需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五）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取
已列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自住住房的“水电气暖”更新或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且已实施完成的，本市缴存职工及配偶、父母、子女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上述项目费用，提取总额不超过个人实际分摊金额。
所需资料：根据住建部门更新改造项目文件相关要求执行。
二、贷款业务
（一）支持多子女家庭购房
1．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提高30%（商业住房贷款置换公积金贷款除外）。
所需资料：（1）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2．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浮（商业住房贷款置换公积金贷款除外）。
所需资料：（1）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家庭成员关系证明；（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二）调整首套贷款认定规则
1．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疆内缴存人家庭，在购房区县无房的，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商业住房贷款置换公积金贷款除外）。
所需资料：（1）缴存人家庭名下不动产相关查询结果。线下可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获取纸质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线上可现场登录乌鲁木齐不动产综合服务平台调取不动产（房产）查询结果；（2）其余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2．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疆外缴存人家庭，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商业住房贷款置换公积金贷款除外）。
所需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三）优化贷款额度计算方式
1．计算贷款额度时，账户余额按借款人夫妻双方所购住房已提取金额与实际公积金账户余额合并计算。
2．计算贷款额度时，账户余额同时按借款人夫妻双方租房累计提取金额与实际公积金账户余额合并计算。
3．取消契税价格认定贷款计算房价的标准，以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价款和房屋评估价的低值作为计算基数确定住房贷款额度。
（四）简化贷款流程及降低申请门槛
1．外中心缴存职工按缴存地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缴存正常即可申请本中心公积金贷款。
2．缴存人家庭《个人信用报告》近两年内未出现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及以上逾期记录，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3．首次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即可申请二次公积金贷款。
4．借款人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周岁。
所需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五）支持高品质及绿色住房购房
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销售、“以旧换新”、“好房子”（高品质住宅）、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提高30%。
所需资料：提供住建部门相关证明资料，其他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六）优化贷款期限管理
1．调整公积金贷款缩期业务：办理条件由贷款发放满5年调整为满3年；缩期满三年后可申请第二次缩期业务。办理缩期业务时，应还清当月月还款额；缩期业务办结后不可申请展期业务。
2．开展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缴存人可向中心申请一次贷款展期；办理展期业务时，应还清当月月还款额。
因贷款周期延长，故申请人还需前往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物延期手续。
所需资料：缩期业务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展期业务需提供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及婚姻关系证明。
（七）延续支持政策
1．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
2．借款申请人可贷额度为借款申请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40倍。
所需资料：参照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由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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